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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服務》
一、試說明社會安全網中的家庭服務包括那幾類家庭？又何謂三級預防模式？並解釋家庭類型與預

防模式的關聯性。（25分） 

答： 
我國推行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係於107年2月26日由行政院核定，為政府目前重要的施政措施，該計畫包

括四項整合策略，爰以下就其對家庭服務之類型、三級預防模式，以及兩者間之關聯性進行分述：

(一)家庭服務之類型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係將家庭分為「一般家庭」及「高風險家庭」，再依「高風險家庭」所面臨的風

險程度，區分為「脆弱家庭」及「危機家庭」如下：

1.一般家庭：係指支持與照顧成員功能健全的家庭。

2.脆弱家庭：係指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理、心理、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

務介入之家庭。

3.危機家庭：係指發生家庭暴力、性侵害、兒少／老人／身心障礙等保護等問題之家庭。

另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慧娟署長於社區發展季刊所登之「強化社會安全網如何發掘與服務社區

中的脆弱家庭」一文，有關社會安全網之家庭服務類型如下：

1.家庭經濟陷困致有福利需求。

2.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致有福利需求。

3.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致有福利需求。

4.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照顧或福利需求。

5.家庭成員身心障礙或傷、病、失能，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6.個人生活適應困難致有福利需求。

(二)三級預防模式

1.初級預防—預防宣導：

從家庭、學校與社區切入，向社會大眾傳達暴力零容忍的觀念，透過預防宣導，強化保護策略。

2.次級預防—脆弱家庭服務：

精進社區脆弱家庭預警機制，並透過社區資源相關網絡篩選出高風險家庭，以利即時提供支持性與補充

性服務，藉此提升家庭功能，避免因家庭功能薄弱遭致憾事發生。

3.三級預防—安全保護：

透過113保護專線、社會福利家庭服務中心，以及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達到立即終止家庭成員有

遭受虐待或疏忽照顧之情事發生。

(三)家庭類型與預防模式的關聯性

因弱勢家庭所需要提供的服務，往往包含著多元的問題面向，例如：自殺、藥酒癮、兒少高風險、家庭暴

力、精神照護等議題，爰即早就不同的家庭類型進行辨識和發現脆弱家庭，並透過三級預防機制，輔以提

供多元服務，進而為家庭築起安全防護網，確實有其必要性。因此，我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之家庭

類型與預防模式的關聯性茲列表如下：

家庭類型 預防模式 內容

一般家庭 初級預防 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體系與提供預防性服務。

脆弱家庭 次級預防 及早介入因生活轉銜或生活事件導致個人或家庭風險升高，以預防為優

先，及早辨識脆弱兒童與家庭。

危機家庭 三級預防 以風險類型或等級為分流，建構公私協力處理模式。

綜合上述，我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將家庭分為「一般家庭」、「脆弱家庭」及「危機家庭」，並配合

此三類家庭的需求，運用不同的預防模式，以強化家庭功能，預防或解決問題。

二、何謂服務提供者的多元文化能力？又以原住民族或是新住民的福利服務方案為例，說明如何將

多元文化觀點納入方案規劃、方案執行、方案評估等階段？（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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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多元文化能力 

依據李聲吼所著「多元文化能力在社會工作實務上的應用」一文，其引用Gutierrez於1990年之著作所述，

多元文化能力係指社工員在進行專業工作時，能將期望與行為同步化，使不同文化成員能覺察他們受到適

當的處遇。也就是說，服務提供者對所有不同文化的差異抱持開放接受的態度，並能善加應用不同的文化

資源，尊重文化的一貫性和多元性，包含對於不同性別、語言、階級、種族、宗教的人群，皆能就個體或

系統性地給予尊重與回應。 
(二)案例：原住民族原鄉在地長期照顧服務 

1.方案規劃 
有關原住民族及偏鄉之長照醫事人力培育，應納入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課程訓練，並聘僱具原鄉文化敏

感度之學者專家擔任課程講師，增進長照人員對在地文化瞭解與融入。 
2.方案執行 
將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與能力訓練課程，納入照顧服務員基礎課程為3小時；照管專員、社工人員、醫事

人員等課程為14小時。 
3.方案評估 
訪談參與原鄉部落照顧服務者，透過了解其個人經驗和觀察做為主要的分享基礎，藉此檢討落實培育和

運用原鄉在地照顧服務人力之相關長照人力政策。 
綜上所述，原住民族之服務提供者應具備多元文化能力，方能更尊重個案之多元文化價值，並較可避免因主流

文化之教育訓練所產生不經意的壓迫。 
 
三、試討論政府採取社會福利服務契約委託在減少政府成本、提供彈性與創新服務、創造服務市場

競爭等三個方面可能會遇到的限制；又如何減少所謂「契約失靈」的問題？（25分） 

答： 
隨著福利多元主義的思潮，講求效率、效益、降低成本之前提下，政府利用契約委外，提供福利服務的方式，

已逐漸成為主要的運作機制，有關契約委外之限制及減少契約失靈的作法，茲試說明如下： 
(一)契約委外之限制 

1.減少政府成本之限制 
機構為將本求利，以圖永續經營，仍可能於預算編列或核銷時浮報帳目，致使政府成本難以有效降低。 

2.提供彈性與創新服務之限制 
因契約內容僵化，又受到政府契約規範等限制，導致民間機構之自主性下降，部分機構未能突破服務框

架，致無法提供彈性與創新服務。 
3.創造服務市場競爭之限制 
因社會福利服務之使用者多為弱勢族群，且於資訊取得能力相對薄弱，爰自由選擇能力亦少，實難藉此

增加市場競爭化的可能性。 
(二)減少契約失靈的作法 

契約失靈是指由於訊息不對等，導致僅僅依據服務提供者和案主之間的契約，難以防止提供者減少部分福

利項目或稀釋服務品質，致影響案主權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出現，可減少契約失靈的作法，茲試述如下： 
1.政府與受委託單位需建立穩固之合作關係，以強化服務提供者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2.政府須檢視自身政策與制度設計，是否會造成受委託單位之負擔，保持政府與受委託單位之夥伴關係，

以減少契約失靈之弊病。 
綜合上述，社會福利服務契約委託雖可提高效率、效益、降低成本，然在運作時，應注意當中存在之限制及契

約失靈的情形，加強與民間機構之夥伴關係，並健全政策與制度設計。 
 

四、試說明以下三種身心障礙者的長期照顧模式：非正式支持模式、醫療模式、獨立生活模式；又

目前以何種模式是主流的價值？其代表何種障礙典範？（25分） 

答： 
(一)我國現行身心障礙者之長期照顧模式，可區分為非正式支持模式、醫療模式、獨立生活模式，以下茲就不

同模式之運作方式進行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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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正式支持模式 
係以家庭照顧為核心，而家庭以外的非主流支持系統，則包含親戚、朋友、鄰居，又可代表為一種相對

於正式組織或政府部門，源於社會生活關係中所獲得之社會支持模式。 
2.醫療模式 
係由醫療體系提供被照顧者身體照護、餐飲營養、輔具、心理支持、醫事照護等服務模式。 

3.獨立生活模式 
係為一種強調由被照顧者主導自身之照顧模式，意指被照顧者得於其可操控之範圍內要求其所需要之服

務，此模式強調消費者取向，重視被照顧者之自主性。 
(二)主流價值及典範—獨立生活模式 

我國的社會福利原則，兒童保護為主、少年輔導為要、老人安養為先、身障自立為本，故現行身心障礙者

的長期照顧模式，係以獨立生活模式為其主流價值及典範，包括： 
1.尊重個案日常生活之獨立性，而非使其被動成為被照顧者，讓個案得以有效應對其生活狀態。 
2.以個案為中心，透過善用及發揮個案自身潛能，維持個案生活參與不退化，促使個案現有能力達到最大

及最佳化，使其具獨立生活之能力，並得以應用於生活之中。 
3.考量個案優勢能力，透過訓練個案照顧自己之方式，使其找回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且透過讓個案自訂

生活目標，並增加其社會參與程度，以達到復能成效。 
綜合上述，對身心障礙者之長期照顧，宜以使其能自主自立之獨立生活模式為主要考量，並強化社會參與度，

促進恢復功能。 


